


繼續開會（13時5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針對消防法進行三讀。宣讀。

消防法增訂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三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五、第十五條之六、第十九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二、第四十二條之三及第四十二之四條文；刪除第四十五條條文；並修正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二、第十八條、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二條之二、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消防法增訂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三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五、第十五條之六、第十九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二、第四十二條之三及第四十二條之四條文；刪除第四十五條條文；並將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二、第十八條、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二條之二、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同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各場所管理權人依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以使其發生火災時，消防安全設備皆應能立即啟動，確保各項功能正常，以因應火災時緊急應變使用。

為確保發生火災時，消防安全設備皆應能立即啟動，確保各項功能正常，以因應火災時緊急應變使用，請內政部應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及「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等規定，落實要求各類場所管理權人確實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並請各消防機關加強檢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莊委員瑞雄發言。（不在場）莊委員不在場。現在截止發言登記。

請湯委員蕙禎發言。

湯委員蕙禎：（13時35分）謝謝主席。今天是消防法36年來最大的調整，也終於可以落實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長期以來，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士為之，過去一直由暫行人員為之，今日終於以消防設備師、士為之。為釐清消防設備師、士的工作範圍及責任歸屬，試圖解決多年來各方對於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的人數是否已經達到定量的人數爭議，擬修正消防法第七條，將暫行人員執業的有效期限延長到本法修正通過施行日之後5年為止，以5年期限為落日條款，以消弭爭議。

對於「裝置」修正為「測試」，也是因為現行的消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一，裝置的定義為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以後的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因本法大眾對於裝置的認知不盡相同，所以今天將消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一裝置定義的規定納入考量。另外，增訂消防法第七條第三項，對於開業建築師、電機技師等可以不受第一項規範的限制。

最後，我要感謝消防署能夠傾聽各界的意見，讓各相關的專業團體工作權平衡，雖然沒有辦法達到各方百分之百滿意，但畢竟也終於能夠將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納入二、三讀，解決多年的爭議，謝謝。

主席：請羅委員美玲發言。

羅委員美玲：（13時37分）謝謝主席。消防法修正草案終於順利三讀通過，消防安全長期是臺灣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2020年4月發生錢櫃大火，引起民眾對於消防設備維護的高度疑慮。本席在當時也立即提出消防法的修法，提高違反消防檢查規定之罰鍰，並完善對於動態違規的罰則，尤其是有重大違規不再開立限時改善單，就可以立即要求處理及改善。

我也支持行政院的修法版本，針對營業場所未聘用防火管理人、訂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者直接給與罰鍰，甚至可勒令停工，以確保臺北市錢櫃大火的悲劇不再發生。修法的另外一個重點是消防法第七條中，對於暫行人員以及相關水電技師的工作權影響，二十多年前臺中衛爾康西餐廳火災造成嚴重的傷亡，因此，1995年消防法修法規定消防安全設備的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人員為之，當時考量消防設備人員制度剛上路，消防設備專業人員人數不足，允許水電技師、建築師等人員暫行性代理。28年來暫代人員的落日時間及工作權益一直都是相關團體關注的重點，這次修法決議暫代人員的落日時間在修法通過實施後5年為止。

感謝莊瑞雄召委及所有委員還有相關團體的討論溝通，今天順利三讀通過修法，在提升國人消防安全的同時，也最大程度保障相關專業技師的工作權益，讓各行各業都能確實發揮自己的專業，共同強化臺灣的消防公共安全，不再發生任何憾事，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五案。

二十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林岱樺等16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委員賴惠員等16人、委員游毓蘭等19人、委員羅美玲等18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湯蕙禎等18人、委員傅崐萁等20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8人、委員林思銘等18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消防設備士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1、1、2、3、3、3、3、6、1、3、4會期第6、10、14、6、7、8、9、14、13、12、5、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240016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林岱樺等16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委員賴惠員等16人、委員游毓蘭等19人、委員羅美玲等18人、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6401號）、委員湯蕙禎等18人、委員傅崐萁等20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8人及委員林思銘等18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7165號）擬具「消防設備士法草案」等12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5月6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665號、109年5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185號、109年6月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504號、109年12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224號、109年12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209號、110年4月7日台立議字第1100700771號、110年4月21日台立議字第1100701068號、110年4月28日台立議字第1100701273號、110年5月5日台立議字第1100701482號、110年9月24日台立議字第1100702514號、110年11月3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239號及112年1月1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80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林岱樺等16人、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委員賴惠員等16人、委員游毓蘭等19人、委員羅美玲等18人、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6401號）、委員湯蕙禎等18人、委員傅崐萁等20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8人及委員林思銘等18人分別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7165號）擬具「消防設備士法草案」等12案審查報告

一、各提案經院會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行政院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

(二)林岱樺等16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

(三)委員楊瓊瓔等18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

(四)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

(五)委員賴惠員等16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

(六)委員林思銘等18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

(七)委員游毓蘭等19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

(八)委員羅美玲等18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

(九)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6401號）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

(十)委員湯蕙禎等18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

(十一)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7165號）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

(十二)委員傅崐萁等20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報告。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1年5月19日（星期四）、112年5月1日（星期一）、112年5月15日（星期一）召開第10屆第5會期第19次、第7會期第13次、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內政委員會張召集委員宏陸（第5會期）、莊召集委員瑞雄（第7會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黨團代表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相關機關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有委員楊瓊瓔、湯蕙禎、葉毓蘭、林岱樺及台灣民眾黨黨團代表委員高虹安說明提案要旨；內政部常務次長邱昌嶽報告，及法務部、考選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經濟部、財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司法院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並備質詢。

三、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行政院提案要旨：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故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考試院配合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則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亟須以專法定之。爰依現行實際情況並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之立法例，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九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草案第十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九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四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九條）

〈五〉罰則

消防設備人員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草案第三十條至第四十二條）

〈六〉附則

(一)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準用本法相關規定。（草案第四十三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四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五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六條）

〔二〕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要旨：

因消防設計及其性能維護良否，關係建築物公共安全甚鉅，消防設備之專業化、制度化管理，落實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爰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立法例，針對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懲處等涉人民權益暨相關管理事宜等訂定專法規範之，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及其性能維護良否，關係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有專門知識及技術人員負責，故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即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考試院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授權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考用及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相關暫行執業人員。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懲處等因事涉人民權益，相關管理事宜等，亟待以專法定之。

爰依現行實際情況及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之立法例，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撤銷、廢止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二)規範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草案第七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遷移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發照機關備查或申請註銷、變更登記或核轉，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之相關規定。（草案第八條）

(四)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草案第九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之誠信原則及基本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七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規定事項。（草案第二十二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七條）

〈五〉獎懲

(一)獎勵消防設備人員之方式及違反本法之處分規定。（草案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四條）

(二)各級主管機關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公會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草案第三十三條）

〈六〉附則

(一)依消防法第七條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而非本法第三條所稱之消防設備人員者，準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五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詴法規定經考詴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六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七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請領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八條）

〔三〕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提案要旨：

鑒於在民國84年初間台中發生衛爾康大火且死傷慘重，政府痛定思痛而建立火災預防制度，大幅修正消防法，其中要求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亦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因唯有專門知識及技術人員始能了解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並維護其性能，即便火災發生時則能及時偵知、滅火及人員安全逃生。惟查，自消防法大幅修正迄今已超過二十年，卻未有專法建立消防設備人員管理制度，間接影響火災預防之成效，不利民眾安全，爰此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茲就消防設備人員之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懲處事項以專法規範之，健全消防設備人員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及其性能維護良否，關係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有專門知識及技術人員負責，故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即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考試院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授權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考用及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相關暫行執業人員。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懲處等因事涉人民權益，相關管理事宜等，亟待以專法定之。爰依現行實際情況及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之立法例，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撤銷、廢止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二)規範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草案第七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遷移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發照機關備查或申請註銷、變更登記或核轉，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之相關規定。（草案第八條）

(四)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草案第九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之誠信原則及基本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七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規定事項。（草案第二十二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七條）

〈五〉獎懲

(一)獎勵消防設備人員之方式及違反本法之處分規定。（草案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四條）

(二)各級主管機關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公會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草案第三十三條）

〈六〉附則

(一)依消防法第七條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而非本法第三條所稱之消防設備人員者，準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五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六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七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請領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八條）

〔四〕委員賴惠員等16人提案要旨：

鑒於西元2020年4月，台北市發生大火釀成6死、89傷之公安事件；而災害發生時，五大消防系統卻完全停擺，顯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專業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因惟有專門知識及技術人員始能了解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並維護其性能，使火災發生時能及時偵知、滅火及人員安全逃生。而現行法卻未有專法建立消防設備人員管理制度，間接影響火災預防之成效，不利民眾安全，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一)明定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

(二)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資格，及其執行業務與申請換發執業執照方式，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

(三)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並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

(四)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及其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等。且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

(五)消防設備人員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

〔五〕委員游毓蘭等19人提案要旨：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為落實消防專業分工原則，制定專法規範相關人員維護消防安全之權利及義務，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一〉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然於民國八十四年業已修正消防法，就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

〈二〉依據消防署統計，全國每年有31.4萬棟各類建築物須實施消防安檢，消防安全設備列管場所亦高達24.1萬家，為確保建築物與相關場所於火災發生時，消防安全設備能夠及時發揮作用並降低其損害，因此從建物最原始之設計、監造到平時之檢修、維護，均需由具備專業知識之技術人員協處辦理。另考試院自民國八十五年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則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管理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及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等。

〈三〉綜上，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之立法例，特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明定本法規範目的、主管機關、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以及不得充任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1.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2.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3.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八條）

4.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數位資料庫及登錄事項，並供民眾查詢。（草案第九條）

5.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條）

(三)業務及責任

1.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2.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社會責任。（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四)公會

1.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七條）

2.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3.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一條）

4.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六條）

5.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六條）

(五)獎懲

1.消防設備師公或消防設備士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獎懲規定。（草案第二十七至第四十二條）

2.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懲戒委員會及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相關規定，由內政部訂定，報請行政院備查。（草案第三十三條）

(六)附則

1.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之規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三條）

2.本法施行前已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以及依消防法第八條規定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備各項資格，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四條）

〔六〕委員羅美玲等18人提案要旨：

有鑑近年時有發生火災時消防安全設備未發揮原有功能之新聞，為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確保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分別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故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故1995年8月11日修正公布《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應分別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考試院並自1996年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

內政部則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以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

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亟須以專法定之。爰依現行實際情況並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一)立法目的：為建立消防設備人員專業制度，提升技術服務品質，維護公共安全及公共利益。（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草案第二條）

(三)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九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草案第十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九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四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九條）

〈五〉罰則

消防設備人員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草案第三十條至第四十二條）

〈六〉附則

(一)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準用本法相關規定。（草案第四十三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四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五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六條）

〔七〕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6401號）提案要旨：

有鑑於民國109年4月於台北市娛樂場所發生火災所釀成6死、89傷之公安事故當中，消防系統並未即時發揮功用，顯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專業消防設備人員為之並即時回報設備情況，以符合民國84年修正公布之消防法規定；考試院並於民國85年度起開始辦理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至今25年，合格人員及從事相關業務人員已達到一定數量，然現行法規卻未有專法規範消防設備人員管理制度，恐間接危害火災預防成效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制定專法規範相關權利義務，實有其必要性，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有鑑於過往火災事件頻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損害，各類場所應設置並加強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其業務需一定數量且具備專業資格之消防設備人員負責，並符合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考試院配合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則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至今合格人員及相關從業人員已達一定數量，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亟需制定專法規範。爰此，爰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明定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明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之資格：

1.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2.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3.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九條）

4.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並公開提供民眾查詢。（草案第十條）

5.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

1.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2.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及消防設備士公會成立之規定：

1.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八條）

2.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

3.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三條）

4.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獎懲機制、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則。（草案第二十九條至第四十二條）

(六)附則

1.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準用本法相關規定。（草案第四十三條）

2.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四條）

3.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五條）

4.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六條）

〔八〕委員湯蕙禎等18人提案要旨：

鑑於桃園市過去曾多次發生重大火災，且造成許多無辜人命傷亡，為免再度發生例如：2015年新屋區亞洲保齡球館大火造成6名消防人員死亡、2018年平鎮區敬鵬工廠大火5名消防人員、2名移工死亡等等不幸案例。政府除應積極強化火災預防制度，同時亦必須加速制訂消防設備人員法立法工作，但自「消防法」修正迄今超過二十五年，仍未有專法建立消防設備人員管理制度，已嚴重影響火災預防成效。因此，爰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將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管理、業務及責任、組設公會、獎懲等事項皆以專法規範，以健全消防設備人員專業管理制度。

依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考試院隨即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內政部接著依「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授權訂定發布「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以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相關暫行執業人員。但是，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獎懲因事涉人民權益，應以專法訂之較為妥適，卻因故延宕至今。

依現行情況並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如：「建築師法」、「技師法」等立法例，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要點如下：

〈一〉總則（第三條至第五條）

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

〈二〉執業（第六條至第十一條）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第六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第七條至第八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第九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第十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第十二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

〈四〉公會（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八條）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第十八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第二十三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第二十八條）

〈五〉獎懲（第二十九條至第四十五條）

(一)獎勵消防設備人員方式及違反本法之處分。

（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五條）

(二)各級主管機關應聘請政府代表、公會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第三十四條）

〈六〉附則（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一條）

(一)依消防法第七條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而非本法第三條所稱之消防設備人員者，準用本法之規定。（第四十六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第四十七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十八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請領執業執照。（第四十九條）

(五)本法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五十條）

(六)本法之施行日自公布日施行。（第五十一條）

〔九〕委員傅崐萁等20人提案要旨：
有鑑於近年來火災公安事件頻傳，究其原因為業者擅自關閉五大消防系統設備、施工造成防火區破壞等因素而釀災，顯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雖然我國現有「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據以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但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應以專法定之。爰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人員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人員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及其審查、勘驗或教學經驗者，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九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及登錄事項。（草案第十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提出業務登記簿、證明文件及有關資料，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人員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九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四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九條）

〈五〉罰則

消防設備人員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草案第三十條至第四十二條）

〈六〉附則

(一)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準用本法相關規定；另前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專為消防設備之裝置及檢修而培訓，且核發消防職類五種乙級技術士證書之從業人員之實務能力足以繼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及檢修，得於限期內申請消防設備士之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三條）

(二)外國人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在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四條）

(三)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五條）

(四)本法施行前已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六條）

〔十〕委員楊瓊瓔等18人提案要旨：

鑑於民國109年4月26日臺北市林森北路錢櫃KTV發生大火，造成2人命危、5人死亡，應是今年最大的公安事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民國84年，台中衛爾康西餐廳（只有一二樓）大火，竟奪走64條無辜的人命，政府立即修法變革，是年，我國消防史上有兩個極重大的變革：其一為「消警分立」，其二為「建立消防設備師士制度」，未料早就應法制化的消防設備師士專法竟延宕25年至今仍未制定，火災一場又一場的發生，實因火災之預防及消防專技之監督未能落實所致。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窳，攸關公共安全甚鉅，為完備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爰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立法例，且法有明定僅為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兩類，明確規範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獎懲等相關資格及管理事宜，亟待以專法定之，特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
消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了消防三大工作：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其中預防火災，就是要建立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制度，故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即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明定：專門職業人員（即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於是考試院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特種考試，經查建築師有「建築師法」、各類技師有「技師法」、醫師有「醫師法」、律師有「律師法」等之執業資格與管理的「專法」。消防設備師從85年至今年（109年4月）共舉辦28次考試，錄取1,786人，消防設備士從85年至今年（109年4月）年共舉辦28次考試，錄取6,807人，然而，二十五年來政府並未曾積極認事用法，造成良善的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制度無法落實，有關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獎懲等因事涉人民權益，相關之資格及管理事宜等，亟待以專法定之。爰依現行實際情況及參酌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相關之資格及管理法規之立法例，且法有明定僅為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兩類，特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或撤銷、廢止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應公告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撤銷、廢止或註銷時，亦同。（草案第六條）

(二)規範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方式。（草案第七條）

(三)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遷移，應報請原發照機關備查、註銷、變更登記或核轉。換證、專業訓練等及上述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八條）

(四)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九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業範圍，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業，應信守之誠信原則及基本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三)執業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不得兼任公務員，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期間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六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造具相關文件、章程及應載明事項。（草案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四)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列席、核閱會議紀錄、各項變更、異動、會議、提議、決議事項之備查。（草案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五條）

〈五〉獎懲

(一)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表揚與頒獎。（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違反本法之相關懲戒覆審之組成及規定。（草案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

(三)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違反本法之行政罰規定。（草案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條）

〈六〉附則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一條）

〔十一〕委員林思銘等18人提案要旨：

針對民國84年修正公布之消防法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為之，考試院並於85年度起開始辦理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歷經25年，合格人員業已達到一定數量，亟待制定專法規範相關權利義務，爰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

〈一〉考試院自民國85年開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消防設備人員特種考試，迄今考試合格者，消防設備師超過1,700人、消防設備士超過6,000人，根據統計，全國每年有25萬棟各類建築物必須實施消防安檢，消防安全設備列管場所亦高達23.4萬家，為確保建築物與相關場所於火災發生時，消防安全設備能夠適時發揮作用降低損害，從原始之設計、監造到平時之檢修、維護，均需由具備專業知識之技術人員協處辦理。

〈二〉民國84年8月11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同條第二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於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達定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行為之；其期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有鑑於考試合格之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已達一定數量，且距離該法修正完成時間已長達25年，應適時制定專法，以完備相關人員權利義務之法制與管理事宜。

〈三〉綜上，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法規之立法例，特擬具「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明定本法規範目的、主管機關、取得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資格之要件、申領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以及不得充任或已充任者撤銷、廢止其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1.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草案第六條）

2.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方式及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3.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執業機構遷移或異動執業機構至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應報請原登記機關辦理備查、廢止、變更登記或核轉。（草案第九條）

4.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資料庫及登錄事項，並供民眾查詢。（草案第十條）

5.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已發給者，撤銷或廢止其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一條）

(三)業務及責任

1.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2.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執業，應信守誠信原則及禁止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四)公會

1.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九條）

2.成立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3.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四條）

4.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5.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九條）

(五)獎懲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或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或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獎懲規定。（草案第三十條至第四十三條）

(六)附則

1.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四條）

2.本法施行前已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以及依消防法第八條規定領有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備各項資格，取得執業執照。（草案第四十五、四十六條）

〔十二〕台灣民眾黨黨團（第27165號）提案要旨：

鑑於民國84年，台中衛爾康西餐廳大火，奪走64條無辜的人命，於是政府立即修法變革。同年，亦發生我國消防史上兩大變革：其一為「消警分立」，成立內政部消防署；其二為消防法修法，「建立消防設備師士制度」。未料應配合法制化的消防設備師士專法竟延宕26年無法完成立法。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窳，攸關公共安全甚鉅。火災一場又一場的發生，實因火災之預防及消防專技之監督未能落實所致。現今領有證書之消防設備士已逾6千人，且消防法已明定設有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兩類消防專技人員，爰參酌我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立法例，明確規範消防設備士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獎懲等相關資格及管理事宜，亟待以專法定之，爰擬具「消防設備士法」草案。

消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了消防三大工作：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其中預防火災，就是要建立消防設備士制度，故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即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明定：專門職業人員（即消防設備士）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於是考試院於八十五年度起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特種考試。經查建築師有「建築師法」、各類技師有「技師法」、醫師有「醫師法」、律師有「律師法」等之執業資格與管理的「專法」，消防設備士從85年至今年（110年5月）共舉辦29次考試，及格者7,879人，領有證書者已超過6千人，有關消防設備士之執業、業務及責任、公會組設、獎懲等因事涉人民權益，相關之資格及管理事宜等，亟待以專法定之。爰依現行實際情況及參酌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相關之資格及管理法規之立法例，特擬具「消防設備士法」草案。

〈一〉總則

取得消防設備士資格之要件，申領消防設備士證書應檢附之文件與受理機關，及不得充任消防設備士或撤銷、廢止證書之情形。（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執業

(一)消防設備士應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應公告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撤銷、廢止或註銷時，亦同。（草案第六條）

(二)規範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方式。（草案第七條）

(三)消防設備士自行停止執業及復業、歇業、執業執照登記事項變更、遷移，應報請原發照機關備查、註銷、變更登記或核轉。換證、專業訓練等及上述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八條）

(四)消防設備士資料庫之建置與公開範圍。（草案第九條）

(五)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不予發給及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情事。（草案第十條）

〈三〉業務及責任

(一)消防設備士執業範圍，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及接受主管機關業務檢查或令其報告之義務。（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二)消防設備士執業，應信守之誠信原則及基本規範；另對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消防事項，應具有積極之社會責任。（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三)執業消防設備士不得以公務員執業，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期間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四〉公會

(一)消防設備士非加入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草案第十七條）

(二)成立消防設備士公會之規定。（草案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三)消防設備士公會造具相關文件、章程及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四)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大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產生方式、名額限制、任期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列席、核閱會議紀錄、各項變更、異動、會議、提議、決議事項之備查。（草案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

(五)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處分。（草案第二十六條）

〈五〉獎懲

(一)消防設備士表揚與頒獎。（草案第二十七條）

(二)消防設備士違反本法之相關懲戒覆審之組成及規定。（草案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

(三)消防設備士違反本法之處罰規定。（草案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

〈六〉附則

(一)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四十二條）

(二)外國人取得我國消防設備士資格應考之辦法。（草案第四十三條）

(三)本法施行前即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暫行消防設備安全之裝置及檢修者，於本法施行後得準用本法部分規定，並令其於期限內取得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逾期即不得再為執業。（草案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

四、機關報告：

〔一〕內政部

111年5月19日

常務次長邱昌嶽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各單位代表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持續關注消防相關法案，今天謹分別就大院委員建議修正及本部提具之消防法修正草案、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提案，共計29案，本部應邀前來報告並備詢，深感榮幸，並對於委員關心本部業管相關消防議題表示敬佩與感謝。針對行政院送請大院審查條文內容，本部立場說明如下：

「消防設備人員法」部分：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健全消防設備人員專業及管理制度，亟須以專法定之，爰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共計6章、48條條文。

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行政院於109年11月16日送請大院審議，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111年3月24日送請大院審議，消防法第7條研議將「裝置」文字修正為「測試」，審查通過後，本草案第12條第1項及第4項、第34條、第39條第1項及第43條將併同配合將「裝置」文字修正為「測試」，本報告相關說明仍依規範之「裝置」用語說明，就委員提案部分說明如下：

(一)原則同意部分：

1.楊瓊瓔委員等18人、林思銘委員等18人提案法案名稱為「消防設備師暨消防設備士法」草案，並將相關條文涉「消防設備人員」用語修正為「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台灣民眾黨黨團立法院黨團提「消防設備士法」草案，考量本草案法案名稱明定為消防設備人員法，並於草案第3條第1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係指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已明確含括之，委員提案管理對象與行政院版一致，建議尚無需調整名稱及訂定「消防設備士法」，仍以院版法案名稱為主。

2.羅美玲委員等17人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草案第5條增訂因業務過失或故意造成重大火災案件發生者，撤銷或廢止其證書等，與行政院版明定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之意旨相同，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3.林思銘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羅美玲委員等17人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草案第10條主管機關應公開消防設備師(士)姓名及執業方式等資料之修正，查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皆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等情形下，提供主管機關、民眾或業者查詢，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4.林岱樺委員等16人、楊瓊瓔委員等18人、張廖萬堅委員等20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提案草案第20條消防設備師(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得設於其他地區等，查行政院草案不限制消防設備師(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設置地點，以因應公會團體自主及便民需求，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5.林思銘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羅美玲委員等17人及台灣民眾黨黨團立法院黨團提案修正草案第15條主管機關應依災害防救法第49條規定酌給費用，查行政院草案業課予消防設備人員協助辦理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事項之社會責任，與災害防救法尚有差異，另消防法就主管業務需求，亦有徵用、調度及運用相關必要人員時之給付報酬標準或補償規定，將就實務執行樣態衡酌不予限定，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6.賴惠員委員等16人、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32條至第42條提高停止執行業務時間及罰鍰額度，處分意旨與行政院版相符，行政院版罰鍰皆採最低至最高額度5倍之一致性規定，檢視處分額度尚屬合適，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二)不建議納入修法部分：

1.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6條第1項2年消防實務經驗之認定，納入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及其審查、勘驗或教學規定，將參酌委員意見於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或執業執照登記辦法等子法，依實務樣態納入認定。另林岱樺委員等16人提案刪除草案第6條第2項核發、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公告規定，考量各級消防機關管理消防設備人員及消防設備人員跨縣市執業需求，不宜刪除。

2.楊瓊瓔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提案刪除草案第7條設立以登記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等執業方式，羅美玲委員等17人提案可設立分支執業機構等，考量行政院草案已規範多種不同態樣之執業模式，不僅保障眾多人員權益，亦滿足不同消防專技人員職場規劃之需求，可自行選擇其執業模式，且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區域及於全國，草案規劃符合現行實務執行樣態。
3.楊瓊瓔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提案草案第11條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者，須會同所屬消防設備師(士)公會共同認定。行政院草案已建立需2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主管機管認定之機制，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

4.楊瓊瓔委員等18人、林思銘委員等18人及葉毓蘭委員等19人提案草案第12條新增消防設備師(士)辦理調查、驗證等業務，查消防法第7條第1項結合相關簽證制度之執行明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業務範圍，包含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所需調查、驗證、規劃、估價、檢查、研究、分析、試驗……等事宜，屬細部業務執行工作，可依其需求及專業為之，尚無限制，無需訂定相關條文。

5.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12條新增消防設備人員執行監造或檢修業務，應即時回報設備不當裝置之狀況等，查執行業務即時回報機制可由業主與消防設備人員納入契約規範，另現行消防法令已有拍照建檔存證提供主管機關查核及視需要派人查驗、檢修結果備查等規定。

6.羅美玲委員等17人提案草案第13條消防設備人員業務檢查得委託等專業機構、團體辦理，查消防安全設備之圖說審查、竣工查驗及檢修申報事宜，均有相關規定執行審(查)、複查作業，本條規範主管機關得檢查消防設備人員之業務，主係就異常執業等情形進行查核、了解，涉公權力之執行，如有各專業細節需專業機構、團體協助，各消防機關可本於權責請其協助。

7.楊瓊瓔委員等18人及葉毓蘭委員等19人提案第21條全國消防設備師(士)公會應由20人以上發起，行政院版條文係考量全國聯合會由地區公會7個以上發起籌組，另現已依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規定籌組消防設備師（士）之全國聯合會。

8.林岱樺委員等16人、楊瓊瓔委員等18人、張廖萬堅委員等20人、林思銘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湯蕙禎委員等18人提案就消防設備人員違法採懲戒罰，惟行政院草案規劃多數專技人員管理法令採用之行政罰，其優點為對於違規樣態明確者，無須經懲戒委員會等費時審議；針對重大消安事故之業務違失亦得即時行政處分，而不服行政處分者亦可藉由訴願及行政訴訟以資救濟，不影響其權益。

9.林岱樺委員等16人、張廖萬堅委員等20人、林思銘委員等18人、葉毓蘭委員等19人、湯蕙禎委員等18人提案第34條刪除後段「但依消防法第7條第2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不在此限。」文字。行政院版係考量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檢修人員並未領有消防設備師、士證書，係取得暫行執業證書以執行業務，該類人員仍應納入管理，爰於第34條後段規範，排除該類人員雖未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但並非擅自執行業務者，以符法制，暫行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並於第43條明定。

10.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議新增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職類技術士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申請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等。按行政院版第43條明定現行依消防法第7條第2項與申請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須知規定，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者(包括建築師、七科技師與消防職類乙級技術士等人員)，於暫行執業期限條件滿足前欲執業者，應依行政院版第46條規定申請執業執照俾利主管機關落實執業管理，因新增條文有違司法院釋字第655號解釋，敬請委員支持行政院版條文。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賜予指教。

112年5月1日

內政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持續關注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等相關法案，今天謹分別就111年5月19日內政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後，大院委員提案3案建議修正及本部提具之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提案再予以說明。本部應邀前來報告並備詢，深感榮幸，並對於委員關心本部業管相關消防議題表示敬佩與感謝。針對行政院送請大院審查條文內容，本部立場說明如下：

「消防設備人員」部分：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健全消防設備人員專業及管理制度，亟須以專法定之，爰提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共計6章、48條條文。

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行政院於109年11月16日送請大院審議，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111年3月24日送請大院審議，消防法第7條研議將「裝置」文字修正為「測試」，審查通過後，本草案第12條第1項及第4項、第34條、第39條第1項及第43條將併同配合將「裝置」文字修正為「測試」，本報告相關說明仍依規範之「裝置」用語說明，就委員提案部分說明如下：

(一)原則同意部分：

1.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草案第5條增訂因業務過失或故意造成重大火災案件發生者，撤銷或廢止其證書等，與行政院版明定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之意旨相同，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2.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草案第6條第1項2年消防實務經驗之認定，納入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及其審查、勘驗或教學規定，將參酌委員意見於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或執業執照登記辦法等子法，依實務樣態納入認定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3.傅崐萁委員等20人草案第10條主管機關應公開消防設備師(士)姓名及執業方式等資料之修正，查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皆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等情形下，提供主管機關、民眾或業者查詢，建議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4.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修正草案第15條主管機關應依災害防救法第49條規定酌給費用，查行政院草案業課予消防設備人員協助辦理公共安全及災害防救等有關事項之社會責任，與災害防救法尚有差異，另消防法就主管業務需求，亦有徵用、調度及運用相關必要人員時之給付報酬標準或補償規定，將就實務執行樣態衡酌不予限定，仍以院版法案條文為主。

(二)不建議納入修法部分：

1.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第7條可設立分支執業機構等，考量行政院草案已規範多種不同態樣之執業模式，不僅保障眾多人員權益，亦滿足不同消防專技人員職場規劃之需求，可自行選擇其執業模式，且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區域及於全國，草案規劃符合現行實務執行樣態，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2.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草案第13條檢查消防設備人員業務得委託等專業機構、團體辦理，本條規範主管機關得檢查消防設備人員之業務，係就執業等情形進行查核，涉公權力之執行，如有各專業內容需專業機構等協助，各消防機關可本於權責請其協助，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3.傅崐萁委員等20人提案草案第43條建議新增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職類技術士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者，應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申請消防設備士執業執照等。按行政院版明定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者，於暫行執業期限條件滿足前欲執業者，應依行政院版第46條規定申請執業執照，因新增條文有違司法院釋字第655號解釋之虞，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賜予指教。

五、經111年5月19日進行報告及詢答完畢，112年5月1日及15日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其性能維護，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由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員負責，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消防安全設備之測試、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惟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與罰則等事項涉及人民權益與是類人員管理事宜，亟須以專法定之，爰經審慎研商，將全案審查完竣，並決議如下：

112年5月1日

(一)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五條、第二章章名、第六條至第十一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二條至第十八條、第四章章名、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九條、第五章章名、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二條及第六章章名，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委員游毓蘭等19人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27165號)分別提案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委員湯蕙禎等18人提案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五條、委員林岱樺等16人及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分別提案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四條、委員楊瓊瓔等18人提案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及委員林思銘等18人提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六條，均不予採納。

(三)通過附帶決議2項： 

1.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應盡妥善管理及保存義務，並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露。

2.鑑於消防設備人員法通過後，許多團體對於工作權之保障仍有疑慮，爰要求消防署訂定相關子法時，應主動邀集有關工會共同討論子法內容，不得影響現有人員權益。

112年5月15日

(一)第三十三條，修正如下：

第三十三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十五條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執行業務時，收受不法之利益，或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者，應予以警告、申誡、停止執行業務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處分。

(二)審查會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二，條次改列為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原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八條，條次變更為第三十六條至第五十條。

(三)增訂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消防設備人員或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檢修者有前條所定情事時，主管機關、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處理。

利害關係人發現消防設備人員或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檢修者有前條所定情事時，亦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主管機關、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核轉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處理。

(四)增訂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對於消防設備人員或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檢修者懲戒事件，應通知被付懲戒之消防設備人員或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檢修者，於通知送達次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屆期未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者，得逕行決議。

被懲戒人對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應送由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並執行之。

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

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及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審議規則、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第三十六條，修正如下：

第三十六條　未依法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擅自執行業務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行為；其不停止者，得按次處罰。但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者，不在此限：

一、緊急電源如含消防安全設備以外之電器設備，得依建築物電氣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規定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之電氣及水管之管線安裝工程，得依電業法、自來水法、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及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執行相關業務。

(六)第十二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五條，配合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將「裝置」二字修正為「測試」，爰條文中「裝置」二字，亦均修正為「測試」。

(七)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委員湯蕙禎等18人提案第三十八條、委員林岱樺等16人及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分別提案第三十七條，均不予採納。

(九)通過附帶決議2項：

1.中央主管機關於訂定消防設備人員懲戒委員會及消防設備人員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審議規則、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時，應參考技師法或相關法令規定，並於訂定子法時，納入各公會意見。

2.各類場所的消防安全除了消防法及消防設備人員法通過外，實際執行才是確保現場安全重要因素，請內政部於本法所定發布後相關子法應納入各類執行所生報告書之檢查與裁罰。

六、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莊召集委員瑞雄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